附件1：
产品质量参数表
一、聚合氯化铝（食品级）
	序号
	技术参数名称
	单位
	技术要求

	1
	外观
	
	无色至淡黄色透明液体

	2
	氧化铝(Al₂O₃)的质量分数
	%
	≥10.0

	3
	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
	≤0.2

	4
	盐基度
	%
	40.0～90.0

	5
	pH(10g/L水溶液)
	/
	3.5～5.0

	6
	密度(20℃)
	g/cm³
	≥1.12

	7
	铁(Fe)的质量分数
	%
	≤0.2

	8
	砷(As)的质量分数
	%
	≤0.0002

	9
	铅(Pb)的质量分数
	%
	≤0.0005

	10
	镉(Cd)的质量分数
	%
	≤0.0001

	11
	汞(Hg)的质量分数
	%
	≤0.00001

	12
	铬(Cr)的质量分数
	%
	≤0.0005

	上表中所列产品的不溶物，铁、砷、铅、镉、汞、铬的质量分数均按Al₂O₃含量为10.0%计，Al₂O₃含量>10.0%时，应按实际含量折算成Al₂0₃为10.0%产品比例，计算出相应的质量分数。
生产原料中盐酸应符合GB/T320 规定的工业合成盐酸，含铝原料应符合GB/T4294 规定的氢氧化铝。本产品还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及强制性标准要求。
生活饮用水用聚合氯化铝的生产厂家必须是注册并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专业生产厂家，所供应的聚合氯化铝必须取得有效的产品涉水许可证。厂家在提供该产品的同时，需提供产品的涉水许可证、产品合格证以及基本技术条件的检验报告（限有检验资质的鉴定组织），该技术条件书的各项指标是聚合氯化铝所具备的基本技术条件，具体技术要求见《生活饮用水用聚合氯化铝》（GB15892-2020）。
若合同执行期间相关标准有调整则以最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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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合氯化铝
	技术参数名称
	单位
	技术要求

	氧化铝（Al2O3）的质量分数
	%
	≥10

	盐基度
	%
	70-90

	密度（20℃）
	g/cm3
	≥1.12

	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
	≤0.4

	pH（10g/L水溶液）
	无量纲
	3.5-5.0

	铁（Fe）的质量分数
	%
	≤1.5

	氨氮（以N计）的质量分数
	%
	≤0.05

	砷（AS）的质量分数
	%
	≤0.0005

	铅（Pb）的质量分数
	%
	≤0.002

	镉（Cd）的质量分数
	%
	≤0.0005

	汞（Hg）的质量分数
	%
	≤0.00005

	铬（Cr）的质量分数
	%
	≤0.005

	外观
	——
	无色至黄色或黄褐色液体

		其它未提及的应符合《水处理剂 聚氯化铝》（GB/T 22627-2022）相关要求。




	1.为避免现场使用原液投加时对设备造成腐蚀，此次采购的液体聚合氯化铝不得具有强腐蚀性，要求原液pH≥2.0，此项指标将作为我司药剂质量抽检指标之一。
2.产品保质期不低于6个月。
3.标志、包装、运输符合《水处理剂聚氯化铝》（GB/T 22627-2022）中相关要求，包装上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商标、净质量、批号和生产日期等，采用聚乙烯塑料桶包装或耐酸贮罐装运，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避免雨淋、受潮。
若合同执行期间相关标准有调整则以最新标准要求。




